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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案 編 號 ： DEVB(CR)(W)1-10 /31 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 (第 583 章 )  

《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〉 (第 39(1)(b)及 (d)條失效 )公告》  

 

引言  

 根 據 《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《 條 例 》 ) ( 第 583 章 ) 第

3 9 ( 1 ) ( b )或 ( d )條 ， 任 何 人 士 可 申 請 註 冊 為 熟 練 技 工 (臨 時 )或 半 熟 練 技

工 (臨時 )。 發 展 局 局 長 (下 稱 「 局 長 」 )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3 9 ( 3 )條，制定

《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〉 (第 3 9 ( 1 ) ( b )及 ( d )條失效 )公告》 (下稱《公

告》 ) (附件 A)，指明 2019 年 7 月 1 日 為 該 條 例 第 3 9 ( 1 ) ( b )及 ( d )條失

效的日期，以終止臨時註冊的安排。   

 

理據  

2 .  上 述 《 條 例 》 在 2004 年 制 定 ， 旨 在 建 立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及 規 管

制 度 ， 通 過 核 證 建 造 業 工 人 的 技 術 水 平 ， 提 升 建 造 工 程 的 施 工 質 素 。

目 前 ，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， 建 造 業 工 人 可 註 冊 為 普 通 工 人 、 半 熟 練 技 工 及

熟練技工。    

3 .  註册制度在 2005 年 12 月 29 日開始實施時，為從事技術工作的

資深工人設立過渡性安排，容許在 2005 年 12 月 29 日前有六年或兩

年 相 關 技 術 工 作 經 驗 的 工 人 ， 分 別 註 冊 為 熟 練 技 工 (臨 時 )或 半 熟 練 技

工 (臨時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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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臨 時 註 冊 有 效 期 為 三 年 。 其 間 ，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(臨 時 )須 取 得 相 關

技 能 的 證 書 ， 方 可 成 為 註 冊 熟 練 技 工 ； 而 註 冊 半 熟 練 技 工 (臨 時 )則 須

取 得 中 級 工 藝 測 試 證 書 ， 才 可 成 為 註 冊 半 熟 練 技 工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臨 時

註 冊 不 可 續 期 。 然 而 ， 在 有 合 理 理 由 的 情 況 下 ， 例 如 患 病 或 受 傷 ， 工

人可申請延長臨時註冊有效期，但以不超過 12 個月為限。  

5 .  截至 2017 年 12 月，註冊半熟練技工和熟練技工合共有約 23 萬

人，約佔註冊建造業工人總數 50%。就臨時註冊而言，註冊半熟練技

工 (臨時 )和熟練技技工 (臨時 )的人數由 2007 年 12 月約 18  000 人減至

2017 年 12 月約 1  200 人。由此可見，大部分現職資深工人已註冊成

為 熟 練 或 半 熟 練 技 工 。 餘 下 合 資 格 申 請 臨 時 註 冊 而 未 有 註 冊 的 工 人 ，

包 括 一 些 從 事 《 條 例 》 範 圍 以 外 的 小 規 模 建 造 工 程 ， 例 如 家 居 裝 修 、

小型翻新等的工人。臨時註冊只是過渡性安排，已無須繼續。  

6 .  臨 時 註 冊 安 排 終 止 後 ， 建 造 業 工 人 可 繼 續 通 過 相 關 工 藝 測 試 或 持

有 《 條 例 》 所 訂 明 的 其 他 資 格 (例 如 《 電 力 條 例 》 下 電 力 工 程 人 員 的

註冊證明書 )，註冊為熟練或半熟練技工。  

 

公告  

7 .  局 長 已 制 定 《 〈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〉 (第 3 9 ( 1 ) ( b )及 (d )條 失 效 )

公告》，指明 2019 年 7 月 1 日為該條例第 39(1 ) (b )及 ( d )條失效的日

期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8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在憲報刊登《公告》   2018 年 5 月 4 日  

將《公告》提交立法會   2018 年 5 月 9 日  

生效日期    2019 年 7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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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
9 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 對 財 政 、 公 務

員 、 經 濟 、 競 爭 、 生 產 力 、 環 境 、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家 庭 及 性 別 議 題 沒 有

影響。《公告》不會影響現有《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的約束力。    

 

公眾諮詢   

10 .  建 造 業 議 會 (下 稱 「 議 會 」 )是 負 責 推 動 建 造 業 發 展 包 括 建 造 業 工

人 培 訓 及 註 冊 的 法 定 機 構 。 議 會 與 不 同 業 界 持 份 者 ， 包 括 工 會 及 商 會

就終止臨時註冊的建議進行商討，並達成共識。    

11 .  我們已於 2018 年 3 月 27 日就建議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，

並獲委員支持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
12 .  議 會 將 透 過 單 張 、 海 報 、 廣 告 、 電 子 訊 息 廣 泛 向 工 人 宣 傳 終 止 臨

時 註 冊 和 申 請 期 限 ， 並 會 及 早 通 知 承 建 商 、 分 包 商 、 商 會 及 工 會 ， 從

而協助提醒希望申請臨時註冊的合資格工人。  

 

查詢  

13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發 展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工 務 )1 周 永 恒 先 生 聯 絡

(電話： 3509  8275 )。  

 

發展局  
2018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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